关于印发《关于持独生子女父母
[bookmark: _Toc7610]光荣证退休的企业职工一次性奖励金发放
[bookmark: _Toc15745]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口计生局、财政局、人社局，各有关单位：
《关于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退休的企业职工一次性奖励金发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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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退休的企业职工一次性奖励金发放
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
市人口计生委　财政局　人社局

[bookmark: _GoBack]根据《江苏省政府关于对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退休的企业职工实行一次性奖励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06〕4号）、《南京市政府关于对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退休的企业职工实行一次性奖励的实施意见》（宁政发〔2008〕211号）精神，按照市政府《市长办公会议会议纪要》（〔2014〕第6号）要求，建立持证退休职工的一次性奖励金发放长效机制，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奖励对象
2009年1月1日以后，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的市属及以下企业退休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
符合上述条件，奖励对象已死亡的，由其配偶或子女等法定继承人领取。
二、奖励标准
一次性奖励金每人3600元。
三、资格认定
符合持证退休职工一次性奖励条件的对象，在办理正式退休手续后，次月到户籍所在地街道（镇）进行独生子女父母资格认定。参加南京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户籍不在本市的持证退休人员，需携带现户籍地未发放一次性奖励的证明，到本市原户籍地街道（镇）进行资格认定。
1．填写《南京市持证退休职工一次性奖励金申领表》。
2．所需证件：《户口簿》、本人《身份证》《结婚证》、子女的《身份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独生子女证》）的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其他证明独生子女父母身份的材料。
3．街道（镇）对独生子女父母进行资格认定，符合条件的，在《南京市持证退休职工一次性奖励金申领表》上签署意见，并报区确认。
四、奖励资金的核定及负担
驻宁中央、省属企业持证退休职工一次性奖励金按隶属关系解决。市属及以下企业持证退休职工（含灵活就业人员）的一次性奖励金由市、区两级核定并负担，具体方法是：
（一）奖励资金的核定
奖励资金由奖励对象的人数乘以奖励标准（3600元/人）确定。各区奖励对象的人数，按奖励对象的户籍地划分；无户籍地信息的以奖励对象的现居住地划分。
（二）奖励资金的负担
1．原老五县范围需负担的奖励金，由其所在区自行承担；玄武区、秦淮区、鼓楼区、建邺区、雨花台区、栖霞区及原浦口区、原大厂区（下简称各相关区）范围需负担的奖励金，由市、区共同负担，其中，2015年，市、区按实际兑现额的40%、60%分别负担；2016年起，依据各相关区实际负担，核定各相关区持证退休职工一次性奖励金固定负担基数，其余部分由市级财政承担，各相关区财政按照市核定基数每年通过体制固定上解到市，由市财政统一兑付。
2．户籍地、居住地均不在各区的奖励对象（含符合奖励条件的死亡人员），奖励金由市级财政负担。
五、资金与发放
1．每年10月，人口计生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研究编制下一年度一次性奖励金预算。
2．市财政部门根据年度预算安排和市人口计生部门的资金预计及申请，下达经费指标给市人口计生部门。市人口计生部门按季向市人社部门预拨一次性奖励资金。
3．市人社部门根据市人口计生部门提供的发放名单，对已进行资格认定符合发放条件的退休人员，次月发放一次性奖励金至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将发放结果反馈市人口计生部门。因审核错误而错发的，市人口计生部门应负责追回。
4．2015年底，市财政部门根据市人口计生部门按市、区分担比例汇总的各区实际应支付奖励金额，与各区进行结算。市财政部门每年与市人口计生部门按实际支付的奖励金额进行结算。
六、职责分工
人口计生部门负责独生子女父母资格确认工作，牵头会同财政部门核定各区2016年起固定上解基数，做好奖励金年度预算编制和资金需求申请，年底与市财政部门结算实际支付的奖励金额；市人社部门及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按月推送退休人员信息以及反馈发放信息，负责通过个人养老账户按月发放奖励金；市财政部门负责一次性奖励资金的预算安排、结算和监督管理；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做好监督工作；人口计生部门要加强一次性奖励发放工作的政策宣传，使广大群众了解一次性奖励的具体政策以及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和应该享受的待遇，切实维护计划生育家庭的权益。

附：南京市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退休的企业职工实行一次性奖励工作流程


南京市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退休的
企业职工实行一次性奖励工作流程

一、数据推送。市人社部门每月初通过信息系统向人口计生部门信息系统推送上月已经办理正式退休手续的职工信息。
二、资格确认。符合奖励条件的退休人员到户籍所在地社区（村）登记，由社区对证件的有效性及《申领表》与证件的一致性进行初审，将相关信息录入一次性奖励信息系统；街道（镇）负责对申请资料进行复审，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在社区公示7天后，在一次性奖励信息系统中进行确认。对不符合一次性奖励条件的对象，街道（镇）负责签署《不符合一次性奖励通知书》，告知本人。区级负责汇总、确认本区一次性奖励发放人员名单。每月25日零时，由一次性奖励信息系统自动生成当月发放名单，推送至前置机。
三、发放方式。人社部门每月底发放结算前从前置机获取当月发放人员名单，与社保信息系统相关信息比对无误后，生成发放的数据，并发至个人养老金账户。发放工作完成后，将发放结果反馈前置机，由“计划生育一次性奖励信息系统”自动标注发放记录，并生成发放情况一览表，经各区人口计生部门审核确认后生效。对发放不成功的，人社部门应及时反馈个案信息。因审核错误而错放的，人口计生部门应负责追回。
四、资金结算。每年10月底前，市人口计生委向市财政局报送分区的实际发放人数；市财政局与市人口计生部门按实际支付的奖励金额进行资金结算。
五、实施时间。自2015年10月起，实行退休人员独生子女父母资格认定后次月发放一次性奖励金至个人养老金账户。


